
—1—

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沈丘分局蓝天垃圾
填埋场渗滤液处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项目概况

本项目为周口市生态环境局沈丘分局组织实施的蓝天

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运营服务项目，旨在通过专业化运

营，持续处理已停止填埋作业的填埋场遗留坑体产生的渗

滤液，确保出水水质稳定达标排放，防范环境污染风险，

保障区域生态环境安全。项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模式，运

营服务期两年。根据合同约定及评价期内实际处理量测算，

评价期间（2024 年 3 月 4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）涉及预

算资金 503.01 万元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该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 80.78 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三、主要绩效

项目实施期间，运营单位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

进行处理，依托日常监测与第三方检测双重机制把控出水

水质，实现了渗滤液稳定达标排放，有效防止了水土污染。

同时，项目建立了安全生产制度并有效执行，评价期内未

发生安全事故，在保障处理设施运行、维护区域环境安全

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预算执行进度有待加强。评价期间项目预算资

金尚未拨付到位，影响了运营服务的资金保障链条，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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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处理设施的持续高效维护及部分环境监测工作的按时开

展带来一定压力。

（二）项目运营管理规范性有待提升。项目相关方在

合同履行、日常运行记录管理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，如部

分过程记录不够完整、合同要素有待完善等，影响了运营

过程管理的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。

（三）项目监督与长效管理机制有待健全。对运营过

程的日常监督检查流程和记录有待系统化、规范化，关键

岗位人员资质管理及环境监测的合规性、持续性方面有待

进一步加强，以保障项目长期稳定合规运营。

五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优化资金管理流程。建议完善资金保障与协调

机制，明确各方职责与拨付节点，确保运营资金及时到位，

保障设施维护、消耗品更换及环境监测等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制度执行与过程管理。建议项目单位及运

营方严格履行合同约定，加强内部管理，规范运行、检修、

更换等各项记录，补齐合同要素，提升运营过程的规范性

和可追溯性。

（三）完善监督与长效管理机制。建议制定系统的监

督管理制度，细化监督检查流程与标准，加强关键岗位人

员资质管理，并确保环境监测工作严格按照最新标准要求

频次执行，全面提升项目监管效能和长期运营保障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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